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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杰恩设计”）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9）。
1、会议召开时间及召开方式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乌石头路8号天明科技大厦11楼综合会议室。
3、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汴京先生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代表股份 36,810,5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7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6,123,2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0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687,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人，代表股份 6,642,7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955,4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7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687,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9％。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95,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反对14,6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2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5％；反对 14,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95,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反对10,0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2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5％；反对 10,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0,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7％；反对10,0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32,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7％；反对 10,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99,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8％；反对10,0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31,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82％；反对 10,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99,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8％；反对10,0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31,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82％；反对 10,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5,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5,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7,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2％；反对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0,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7％；反对10,0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32,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7％；反对 10,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95,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反对14,6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2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5％；反对 14,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95,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反对14,6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2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5％；反对 14,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姚琪律师、张子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1568 证券简称：北元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7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陕

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持有公司 1,058,630,83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5%；恒源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孙俊良持有公司93,041,66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月15日，公司披露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恒源投资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
过79,444,444股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其中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2025年4月4日，公司披露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
暨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恒源投资自 2025年 2月 25日至
2025年4月2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41,655,800股股份，减持比例为1.05%。截至2025
年4月4日，恒源投资持股比例为25.60%、恒源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27.94%。

2025年5月12日，公司收到恒源投资出具的《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权
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恒源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79,32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自2025年4月11日至2025年5
月12日期间，恒源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25.60%减少至24.65%，恒源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公司股份的比例从27.94%减少至27.00%。权益变动触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的1%的整数倍标准。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1,058,630,834股
26.65%

IPO前取得：955,730,834股
其他方式取得：102,900,0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孙俊良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058,630,834
93,041,666

1,151,672,500

持股比例

26.65%
2.34%
28.9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

恒系孙俊良之子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

恒系孙俊良之子
—

注：1.恒源投资一致行动人孙俊良自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2.孙俊良系公司现任董事，其不参与本次减持。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9,327,800股

2025年2月25日～2025年5月12日

大宗交易减持，79,327,800股

3.65～3.92元/股
296,461,292.00元

已完成

2%
不超过：2%

979,303,034股

24.65%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8067552298905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孙俊良

投资者身份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四、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孙俊良
合计

变动前股数（股）

1,016,975,034

93,041,666
1,110,016,700

变 动 前 比 例
（%）

25.60%

2.34%
27.94%

变动后股数（股）

979,303,034

93,041,666
1,072,344,700

变 动 后 比 例
（%）

24.65%

2.34%
27.00%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大宗交易

/
-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2025/04/11-
2025/05/12

/
-

资金来源

不适用

/
-

注：上述合计比例与分项比例之和略有出入，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五、其他说明
无。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73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公告编号：2025-018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天目中路380号24楼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3日
至2025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对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定期）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定期）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2025年4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披露的信息。公司将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
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6、7、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773

股票简称
西藏城投

股权登记日
2025/5/27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
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托管券商出具的股份证明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出
席的，需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托管券商出具的股份证明进行
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时间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地点：上海市天目中路380号北方大厦21楼
3、登记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10:00～12:00、14:00～17:00。
六、其他事项
1、联系人：黄伟华
联系电话：（021）63536929
联系传真：（021）63535429
联系地址：上海市天目中路380号北方大厦21楼
电子邮件：xzct600773@163.com
2、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年报审计机
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5-03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2
518,960,861
41.284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副董事长柴昭一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杨宏军、耿洪彬、惠鹏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张兰天、刘敏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大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616,251
比例（%）
99.7409

反对
票数

1,073,840
比例（%）
0.2069

弃权
票数

270,770
比例（%）
0.052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616,251
比例（%）
99.7409

反对
票数

1,073,840
比例（%）
0.2069

弃权
票数

270,770
比例（%）
0.052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616,251
比例（%）
99.7409

反对
票数

1,073,840
比例（%）
0.2069

弃权
票数

270,770
比例（%）
0.0522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604,651
比例（%）
99.7386

反对
票数

1,085,440
比例（%）
0.2091

弃权
票数

270,770
比例（%）
0.052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571,671
比例（%）
99.7323

反对
票数

992,240
比例（%）
0.1911

弃权
票数

396,950
比例（%）
0.0766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582,491
比例（%）
99.7343

反对
票数

1,033,810
比例（%）
0.1992

弃权
票数

344,560
比例（%）
0.0665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495,061
比例（%）
99.7175

反对
票数

1,278,000
比例（%）
0.2462

弃权
票数

187,800
比例（%）
0.036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552,771
比例（%）
99.7286

反对
票数

1,145,000
比例（%）
0.2206

弃权
票数

263,090
比例（%）
0.050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448,411
比例（%）
99.7085

反对
票数

1,340,760
比例（%）
0.2583

弃权
票数

171,690
比例（%）
0.033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451,168
比例（%）
98.5749

反对
票数

1,175,440
比例（%）
1.2139

弃权
票数

204,430
比例（%）
0.211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131,968
比例（%）
98.2453

反对
票数

1,509,370
比例（%）
1.5587

弃权
票数

189,700
比例（%）
0.196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议案名称

选举沈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得票数

514,907,67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2189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01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关于 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聘请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及预计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选举沈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75,612,814

75,612,814

75,612,814

75,601,214

75,568,234

75,579,054

75,491,624

75,549,334

75,444,974

25,290,303

24,971,103

72,904,242

比例（%）

98.2528

98.2528

98.2528

98.2377

98.1949

98.2089

98.0953

98.1703

98.0347

94.8262

93.6293

94.7912

反对

票数

1,073,840

1,073,840

1,073,840

1,085,440

992,240

1,033,810

1,278,000

1,145,000

1,340,760

1,175,440

1,509,370

——

比例（%）

1.3954

1.3954

1.3954

1.4104

1.2893

1.3434

1.6607

1.4878

1.7422

4.4073

5.6594

——

弃权

票数

270,770

270,770

270,770

270,770

396,950

344,560

187,800

263,090

171,690

204,430

189,700

——

比例（%）

0.3518

0.3518

0.3518

0.3518

0.5158

0.4477

0.2440

0.3419

0.2231

0.7665

0.7113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第10、11项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代表股份 422,129,823 股回避表决；本次议案均
为普通表决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均超过有效表决票半数，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蔚、师彦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主持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2、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永通路18号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五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3
385,098,871
55.70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华建飞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 决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烈生先生出席；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84,771
比例（%）
99.7626

反对
票数

522,400
比例（%）
0.1357

弃权
票数

391,700
比例（%）
0.101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98,571
比例（%）
99.7662

反对
票数

508,500
比例（%）
0.1320

弃权
票数

391,800
比例（%）
0.101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78,171
比例（%）
99.7609

反对
票数

529,000
比例（%）
0.1374

弃权
票数

391,700
比例（%）
0.10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98,671
比例（%）
99.7662

反对
票数

507,500
比例（%）
0.1318

弃权
票数

392,700
比例（%）
0.102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78,171
比例（%）
99.7609

反对
票数

528,000
比例（%）
0.1371

弃权
票数

392,700
比例（%）
0.102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98,071
比例（%）
99.7661

反对
票数

520,300
比例（%）
0.1351

弃权
票数

380,500
比例（%）
0.098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19,871
比例（%）
99.7458

反对
票数

702,100
比例（%）
0.1823

弃权
票数

276,900
比例（%）
0.0719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4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90,971
比例（%）
99.7642

反对
票数

506,300
比例（%）
0.1315

弃权
票数

401,600
比例（%）
0.1043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99,771
比例（%）
99.7665

反对
票数

501,400
比例（%）
0.1302

弃权
票数

397,700
比例（%）
0.103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496,371
比例（%）
99.5839

反对
票数

1,193,700
比例（%）
0.3100

弃权
票数

408,800
比例（%）
0.106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180,771
比例（%）
99.7616

反对
票数

508,200
比例（%）
0.1320

弃权
票数

409,900
比例（%）
0.1064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210,871
比例（%）
99.7694

反对
票数

512,200
比例（%）
0.1330

弃权
票数

375,800
比例（%）
0.097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的

议案》
《关于支付 2024 年度审计
费用及续聘 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 2025年度中期分

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35,112

1,956,912

2,028,012

1,333,412
2,017,812

2,047,912

比例（%）

69.3179

66.6543

69.0760

45.4173
68.7286

69.7539

反对

票数

520,300

702,100

506,300

1,193,700
508,200

512,200

比例（%）

17.7219

23.9142

17.2451

40.6586
17.3098

17.4460

弃权

票数

380,500

276,900

401,600

408,800
409,900

375,800

比例（%）

12.9602

9.4315

13.6789

13.9241
13.9616

12.80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臻、黄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电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40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
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标的为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嘉

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股票和27,900万股股票，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1.04%和14.5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24,13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78%。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具有
不确定性。若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全部竞拍成功且完成变更过户手续，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计
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为425,13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18%。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
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前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8日10时至2024年12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通过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股票和2.8亿股股票，其中拍
卖标的2,000万股股票流拍；拍卖标的2.8亿股股票中成交100万股，剩余27,900万股流拍。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113）。

二、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情况
公司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拍通知及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信息获悉，上述流

拍股份将被第二次公开拍卖。具体情况如下：
（一）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股票
1、拍卖标的：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股票。
2、拍卖时间：2025年5月28日10时至2025年5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拍卖平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29，户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
4、拍卖价格：起拍价：5.08元/股，保证金：0.5元/股，增价幅度：0.02元/股，最低申报数量：100万

股。
5、特别披露事项：嘉华控股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买受人应自行关注证券监管规则相关限

制性要求。
6、具体内容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的拍卖公告。
（二）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7,900万股股票
1、拍卖标的：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7,900万股股票。
2、拍卖时间：2025年5月28日10时至2025年5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拍卖平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29，户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
4、拍卖价格：起拍价：5.08元/股，保证金：0.5元/股，增价幅度：0.02元/股，最低申报数量：100万

股。
5、特别披露事项：嘉华控股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买受人应自行关注证券监管规则相关限

制性要求。
6、具体内容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的拍卖公告。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将被拍卖的标的为公司控股股东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 2,000万股股票和 27,900万股股

票，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1.04%和14.55%。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24,13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78%。
3、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具

有不确定性。若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全部竞拍成功且完成变更过户手续，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
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为425,13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18%。

4、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
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5、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5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胜信息”）股东邹启明先

生直接持有公司32,737，6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66%。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邹启明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股东邹

启明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000,000股，自减持
计划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实施, 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203%。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邹启明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2,737,698股

6.66%
其他方式取得：32,737,69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邹启明

减持数量
（股）

3,728,100
减持比例

0.7582%
减持期间

2025/1/7～2025/4/3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4.23-40.19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4-12-14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邹启明
不超过：6,000,000股

不超过：1.22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916,85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000,000股
2025年6月5日～2025年9月4日

其他方式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股东邹启明先生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具体承诺如下：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
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2、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发行价格指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除权、除息处理）。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累计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
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
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5、如果本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承诺减持股份，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6个月内不
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述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
确定性。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
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50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7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

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陕西上市公司协会在陕西证监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
限公司举办“2025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届时，公司相关高管人员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
参加！

活动时间：2025年5月20日15:00-17:00。
活动地址：“全景路演”
网址：http://rs.p5w.net。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5-063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
11月13日成功发行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
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40亿元，票面利率为1.90%，短期融资券期限为181天，兑
付日期为 2025年 5月 13日（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4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5年5月13日，本公司完成了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本息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